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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局内各单位：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税务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
积极践行“忠诚担当、崇法守纪、兴税强国”的中国税务精神，

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，税务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、法治观念、

道德水准、文明素养不断提高，各级税务机关依法行政、优质服

务的能力水平显著提升，为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，服务党和国

家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 

为全面展示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，进一步激发各

级税务机关和广大税务干部职工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、创造性，按照从严把关、确保质量的原则，经过严格规范

评选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，授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昌平区税务

局第一税务所等 200个单位全国税务系统文明单位称号，授予曾

航等 200名同志全国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02


